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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

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024 年 10 月 31 日

构筑“三道屏障”织密文物普查安全网

自今年五月全国文物普查进入实地调查阶段以来，广东省普

查办印发实地调查工作指南、答疑手册、普查登记表样表等系列

指引文件，提高普查工作效率，强化普查质量控制。截至 10 月

28 日，全省累计已复查、调查不可移动文物 14583 处。在全力推

进实地调查过程中，广东省普查办配套印发系列文件，构筑文物

本体安全、普查数据安全、普查队员安全三道屏障，织密全省文

物普查安全网。

一、坚持统筹兼顾，构筑文物本体安全屏障。印发加强实地

调查阶段文物安全工作的通知，要求各级普查机构统筹兼顾文物

普查与文物安全管理工作，推动两项工作有机结合、齐头并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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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夯实文物保护管理基础。在实地调查中要全面检查文物标志

牌、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示牌，及时做好标牌的树立、清洗、

更换等工作；要定期将未完成文物认定的普查登记对象清单移交

给自然资源等部门，避免因信息衔接不畅导致普查登记对象被拆

除、迁移等。二是建立文物分类保护清单。在实地调查中要对本

体保存状况进行全面摸排。根据现场安全风险因素判断，将文物

本体保存状况划分为抢险加固类、整体修缮类、局部维修类和保

养维护类，建立文物本体分类保护清单，根据不同的级别分轻重

缓急推进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实施。三是加强文物安全隐患整治。

在实地调查中同步推进文物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普

查队员在完成文物信息采集的同时，要对照《文物建筑和博物馆

火灾风险防范指南及检查指引》要求，加强明火源风险、电气火

灾风险、使用易燃可燃物风险等起火风险排查及相关重点场所检

查。对普查过程中发现的文物安全风险隐患，要登记上账、闭环

管理，分类施策、逐一销账。

二、坚持精细管理，构筑普查数据安全屏障。印发加强普查

数据安全工作的通知，要求各级普查机构按照“分级管理、逐级

负责”的原则，明确普查机构分管领导和普查队负责人为第一责

任人，普查数据采集与管理系统的管理员为直接责任人。加强普

查数据备份和安全管理工作，采取在线备份、离线备份等多种方

式开展数据备份，做到每日增量备份，每周一次全量备份。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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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查软件系统用户管理与使用授权，严禁非授权人员使用普查系

统和数据采集软件、接触普查数据，严禁由外包单位代存、代管

普查数据。强化用户名和密码的保护措施，采用强力密码，并严

禁泄露给他人。严格落实有关普查人员和第三方机构的数据安全

管理要求，签订保密协议，落实普查数据移交安全措施，坚决杜

绝普查数据泄露。做好普查数据采集、汇总、审核、报送和成果

总结全过程的普查数据安全管理。

三、坚持人文关怀，构筑普查队员安全屏障。印发加强实地

调查阶段人员安全工作的通知，要求各级普查办根据气象预警预

测信息，特别是极端天气，将风险研判结果及时传达到普查队，

对可能出现的雷电、暴雨、地质灾害、森林火灾、中暑、毒虫叮

咬等情况，针对性组织开展野外应急能力培训，并为普查队员配

置必要的医疗包，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要求普查队员切实做

好乘车、乘船等交通安全，严禁普查队员单人野外调查。建立完

善市县级普查办与同级普查队员之间每日“登记+报告”的双向联

络机制，普查队员在开展每日实地调查前向同级普查办登记当日

普查去向，实地调查结束并安全返程后及时向同级普查办报告。

一旦发生野外调查普查队员无法联系或收到普查队员的险情事故

报告时，市县级普查办要立即启动应急响应，及时应对，科学有

效处置，确保普查队员人身安全。


